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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修正「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設置要點」第三點，並自即日

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檢送修正「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設置要點」第三點1份。

正本：內政部、外交部、國防部、財政部、教育部、法務部、經濟部、交通部、勞動部

、科技部、衛生福利部、行政院主計總處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、行政院海岸巡防

署、國家發展委員會、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、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、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、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、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

副本：行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、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、國家災害防救科技

中心、臺北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桃園

縣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

義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

金門縣政府、連江縣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嘉義市政府 2014-03-06
14:38:18

1030018255

■■■■■■金門縣消防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■■■■■■■103/03/06 14:44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■■■■■■災害搶救科


